
須
何
不
使
用
國
討
論
法

i

強
化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教
學
的
新
方
法

體

壹
、
團
體
討
諭
的
典
詩

團
體
討
論
依
其
欲
達
到
的
目
的
而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種
類
與
進
行
芳
式
。
有
的
人
認
為

閻
體
討
論
是
一
續
發
展
性
的
討
論2
2
立
名
目
。
旦
旦
a
M
E
a
-
8
)，
乃
是
要
使
國
懂

中
參
與
份
子
能
積
極
地
參
加
討
論
的
含
意

-

。
在
發
展
性
討
論
中
，
參
與
討
論
要
朝
向
一
種

特
定
的
目
標
，
經
白
領
導
者
的
領
導γ
將
問
題
分
成
-
數
個
部
份
，
一
步
一
步
解
決
，
以
協

助
團
體
討
論
之
進
行
(
驚
聲
文
庫
，
一
九
七0.. 
四
六
)
。
更
深
入
-
地
說
，
團
體
討
論
可

以
說
是
「
共
同
思
考
」
。
此
定
義
包
括
三
個
因
素
:
仙
思
考
;
山
協
同
他
人
。
要
使
思
想

有
結
果
﹒
，
需
要
螂
踏
實
地
的
看
法
，
週
詳
地
研
對
某
件
事
，
和
為
這
件
事
下
功
夫
白
、
間
。

也
就
是
要
將
思
想
帶
到
實
際
生
活
上
去
。
正
是
由
於
要
笨
按
自
己
的
思
想
是
否
實
際
，
和

覺
得
右
與
他
人
的
經
驗
瓷
置
的
需
要
，
人
才
會
聚
集
他
們
的
思
想
，
使
之
成
為
一
合
作
的

大
業
。
因
此
，
共
同
思
想
亦
即
交
換
意
見
，
融
合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不
同
的
經
驗
，
俾
能

進
而
使
思
想
成
為
事
實
。
促
成
實
際
、
創
新
和
有
效
的
潛
力
。
當
人
發
現
他
人
具
有
間

樣
的
經
驗
、
同
樣
的
看
法
，
武
由
於
不
同
的
經
驗
與
君
法
而
獲
致
同
樣
的
意
見
時
，
一
個

新
團
體
、
新
力
量
就
誕
生
了
。
當
人
發
現
他
人
默
默
地
與
自
己
有
相
同
的
想
法
，
則
團
結

、
創
造
和
有
致
的
行
動
之
可
能
性
也
已
誕
生
T
。
因
為
有
各
種
頭
腦
研
鉤
該
問
題
，
故
對

行
動
的
途
徑
之
對
斷
亦
將
更
為
實
際
。
與
執
行
決
議
有
關
之
計
劃
，
也
由
於
各
種
觀
念
而

變
得
更
富
創
意
與
想
像
力
(
黑
幼
龍
，
一
九
七
五
•• 

五
!
八
)
。
此
種
定
義
認
為
國
髏
討

論
最
大
的
優
點
在
於
討
論
過
程
中
的
雙
向
溝
通
與
思
想
層
次
的
漸
進
。
經
由
此
能
五
相
修

正
彼
此
的
認
知
誤
差
，
對
於
被
誤
解

(
a
U
S
H
泣
。
口
)
的
訊
息
能
有
機
會
察
覺
，
進
一
步

有
澄
清
的
機
會
，
促
進
雙
方
更
有
毅
、
更
實
際
的
溝
通
。
不
致
使
團
體
討
論
的
進
行
停
留

在
表
面
層
次
定
義
的
解
釋
與
概
念
的
說
明
，
更
能
培
養
團
體
成
員
更
深
一
一
屑
地
共
同
探
霖

、
分
析
、
以
及
評
估
(
晶
晶
宮HP
S

丘
吉
少
含
首
古
巴
0
)
的
能
力
，
獲
得
對
理
念
與

E

林
瓊

智
富
固

態
度
，
原
則
與
技
街
，
以
及
情
境
與
行
動
的
結
論
和
可
遵
循
的
方
向
八
廖
榮
刺

7

一
乳
七

亡.. 
六
〉
。

另
外
有
些
人
認
為
一
華
人
在
一
起
類
似
發
牢
髓
的
聚
會
亦
是
為
團
體
討
論
;
現
有
一

些
一
入
他
們
聚
集
在
一
起
，
發
持
對
某
一
事
件
、
某
一
、
經
驗
的
感
受
，
他
們
認
為
此
種
心
靈

情
緒
的
互
動
才
是
團
體
討
論
;
也
有
一
些
課
堂
的
討
論
，
學
生
與
老
師
聚
集
在
一
起
，
各

、
白
發
表
色
已
的
憲
見
，
至
於
其
他
成
員
的
意
見
是
否
真

正
完
全
聽
懂
，
讀
是
否
能
抓
住
我

說
的
意
思
!
這
些
都
是
無
關
緊
要
的
。
上
面
所
學
的
各
形
各
色
的
團
體
討
論
，
究
以
何
者

才
是
真
正
能
達
到
教
學
目
標
的
團
體
討
論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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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、
團
體
討
論
前

一
、
外
在
的
安
排

為
了
深
入
或
精
確
地
討
論
問
題
，
固
體
討
論
要
正
式
一
點
，
不
然
討
論
就
變
成
了
聊

天
。
就
另
一
芳
面
前
言
，
一
般
人
均
同
意
討
論
的
氣
氛
應
該
是
非
正
式
的

-K

儘
可
能
使
大

家
自
由
自
徊
在
地
表
達
\
(
黑
幼
籠
，
一
丸
七
五

•• 

十
五
)
。
因
此
2，
團
體
討
論
之
前
，
情
環

等
外
在
客
觀
氛
圍
的
控
制
是
籌
辦
之
先
應
設
想
遇
到
的
。

L

參
與
者
的
數
目•• 

參
與
人
數
應
隨
叫
該
團
體
的
性
質
，
和
山
參
加
的
人
對
將
討
論

主
題
之
了
解
情
況
而
蟹
。
在
任
何
情
況
下
，
最
大
數
目
最
好
定
為
十
五
人
，
最
小
的
數
百

則
不
少
於
八
人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七•• 

五
)
。
過
多
的
人
數
，
在
有
紋
的
時
間
內
，
所

有
參
與
的
成
員
不
能
享
有
充
份
的
發
言
或
表
達
的
機
會
;
一
遍
少
的
人
數
所
能
交
換
的
意
見

、
經
驗
有
限
，
構
不
成
大
的
街
擊
力
量
形
成
成
員
間
的
腦
力
激
盪
。

主
座
位
的
安
啡
-
u

座
位
應
安
排
得
使
每
一
位
參
與
者
均
能
看
見
其
他
每
一
個
←
人
的
面

孔
，
通
常
最
佳
的
安
排
是
固
形
、
或
精
圓
形
、
或
馬
蹄
形
。
討
論
主
持
人
應
與
其
他
會
員

，
處
於
平
等的
位
置
，
取
位
於
成
員
之
間
。



a

時
間•• 

，
一
個
小
組
要
把
一
件
問
題
討
論
好
，
至
少
需
要
四
十
五
分
錯
，
通
常
最
好

將
討
論
時
間
訂
為
最
多
不
超
過
二
小
時
。
討
論
的
起
吃
時
間
也
應
事
先
讓
昕
有
成
員
知
蹺

，
一
芳
面
為
了
使
成
員
們
知
道
何
時
終
止
，
不
致
到
後
來
沒
有
耐
性
，
阻
礙
溝
通
的
情
緒

與
意
願
。

一一
方
面
更
能
促
使
成
員
們
把
握
時
間
，
踴
躍
發
言
。

，
也
一
音
響
問
題•• 

清
靜
的
地
點
能
使
成
員
頭
腦
清
楚
，
同
時
能
消
除
因
聽
不
到
而
引
起

1的
緊
張
情
緒
。
如
果
有
擴
音
器
之
使
用
，
則
其
一
音
質
、
旦
旦
旦
應
妥
善
準
備
與
控
備
。
-
方
言

、
外
國
語
言
的
使
用
，
如
阻
礙
了
成
員
問
訊
息
之
接
收
，
則
應
加
以
警
覺
，
作
右
效
與
遍
，

當
之
處
理
。

"
江
就
地
訓
純
•• 

第
一
次
課
用
團
體
討
論
一
方
法
的
團
體
，
最
好
請
人
來
講
解
一
下
其
昕

牽
涉
到
的
基
本
原
遷
，
特
別
說
明
討
論
的
成
功
與
否
需
觀
成
員
的
貢
獻
，
把
討
論
的
責
任

置
於
每
→
位
成
員
身
上
(
黑
幼
龍丸
，
一
九
七
五.• 

十
六
l

二
十
二
)
。

一
一
、
基
本
的
態
度

團
體
討
論
的
主
要
態
度
，
在
於
「
尊
重
于
。
自
童
和
哥
重
他
人
構
成
了
團
體
討
論
的
基

礎
。
入
首
先
必
讀
知
悉
他
的
經
驗
和
意
見
對
團
體
極
有
價
值
，
故
應
尊
重
他
自
己
和
他
昕

能
作
的
貢
.
獻
。
另
一
芳
面
，
他
必
頸
深
信
他
入
的
經
驗
和
看
法
也
具
有
相
同
的
價
值
;
他

必
氯
尊
重
他
人
，
如
同
尊
重
自
己
一
樣
。
-

。
'
、
尊
重
習
慣
的
搔
養
來
自
於
尊
重
的
行
為
，
即
聆
聽
的
能
力
與
開
朗

、
誠
實
的
表
達
能

力
，
昕
謂
「
聽
的
藝
術
」
典
「
說
的
藝
街
」
正
是
。

、

-
L

聽
的
藝
術•• 

他
人
說
話
時
J
應
心
懷
尊
重
地
聆
聽
'
，也
就
是
要
心
胸
開
放
、
用
心
，

地
藤
，
才
能
產
生
客
觀
的
態
度
。
因
此
，
他
人
說
話
時
，
應
經
常
自
閑
工
「
說
話
者
想
表

達
的
究
竟
是
什
麼
?
L
「
他
的
背
崇
如
何
?
」
「
他
的
這
個
立
場
是
什
麼
經
驗
造
成
的
♀

」
「
我
對
他
的
立
場
之
拒
絕
或
厭
煩
，
是
否
是
由
於
裁
自
己
的
情
緒
感
應
所
造
成
的
?
」

懂
得
聽
的
藝
衛
者
，
常
會
間
說
話
的
人
「
我
不
知
是
否
已
開
自
你
的
意
思
，
你
的
意
思
是

不
是•.•••• 

」
'
。

‘
‘

主
說
的
藝
術.• 

以
誠
懇
的
語
氣
說
話
;
盡
力
地
、
公
開
地
表
達
;
敏
察
我
們
說
話
的

‘

對
象
，
使
他
人
的
眼
神
、
面
部
表
情
等
察
覺
他
人
是
否
懂
得
我
們
昕
說
的
，
有
無
反
感
;

緊
隨
主
題
，
勿
浪
費
時
間f
所
說
的
話
是
否
適
合
整
個
討
論
的
方
向
，
是
否
朝
向
了
解
、

解
決
問
題
和
謀
取
行
動
的
目
標
討
論
:
表
達
他
人
昕
詣
的
話
贊
同
的
意
思
，
給
予
他
人
信

心
;
如
已
確
定
完
全
明
白
某
人
的
意
見
，
但
認
為
他
不
對
或
不
完
全
對
，
則
應
誠
實
地
表

一
一
小
反
對
之
意
;
不
要
遲
於
承
認
自
己
沒
有
聽
到
或
不
明
驟
他

λ
所
說
的
話
，
或
未
遵
循
討

論
的
方
向
(
黑
幼
龍
，
一
九
七
五•• 

八
l

十
三
)

此
基
本
態
度
i
|

聽
的
藝
術
與
說
的
藝
街
l
i

之
持
有
，
不
但
能
決
定
個
人
是
否
能

成
功
地
成
為
團
體
討
論
的
參
與
者
，
且
影
響
了
整
個
團
體
討
論
進
行
過
程
的
成
敗
。
因
此
。

，
參
與
團
體
討
論
者γ
無
論
主
持
者
或
其
他
成
員
，
於
涉
入
團
體
討
論
氛
圈
之
先
，
必
須

對
此
基
本
態
度
有
昕
認
識
1
且
需
身
體
力
行
，
才
能
為
成
功
的
團
體
討
論
舖
好
預
備
工
作

，
高
「
好
的
開
始
，
才
是
成
功
的
一
半
」
。

鑫
、
主
持
者
與
參
與
者

一
、
'
團
體
討
論
的
主
持
者

構
成
團
體
討
論
的
份
子
，
主
要
包
括
兩
大
角
色

•• 

一
篇
主
持
人
。
由
且
叩
門
)
之
角
色

二
為
成
員
(
自
由B
E
G
-之
角
色
。
γ團
體
討
論
主
持
人
主
要
的
責
任
是
發
揮
團
體
的
潛

能
和
規
劃
團
體
成
員
創
造
性
的
力
量
(
黑
幼
籠
，
一
九
七
五

•• 

一
位
十
九
)
。
試
間
引
導
團
體

討
論
宣
某
一
芳
向
，
但
不
要
把
它
推
出
團
體
的
興
趣
和
接
受
能
力
之
外
(
驚
聲
文
庫
，
一

九
七
。
•. 

四
十
六
)
。
團
體
討
論
主
持
人
為
圓
漏
達
成
其
任
務
，
應
持
有
其
基
本
立
場
。

L

了
解•• 

簡
體
討
論
主
持
入
像
是
團
體
的
一
片
明
鏡
，
經
常
把
整
個
團
體
的
感
覺
和
­

思
想
反
映
給
成
員
。
因
此
他
必
須
敏
察
每
一
位
成
員
想
說
的
話
，
重
慶
和
加
強
那
些
書
蓋

、
內
向
成
員
的
意
見
，
給
予
支
持
和
信
心
，
並
確
保
每
一
成
員
均
已
聽
清
楚
;
對
於
大
家

不
甚
閱
瞭
的
發
言
，
應
將
其
再
做
一
次
總
述
，
使
發
言
者
能
有
機
會
澄
清
，
且
使
其
他
成

員
能
更
正
確
地
接
故
訊
息
。

2
.中
立•• 

團
體
討
論
主
持
人
的
職
務
之
一
是
提
出
個
題
，
不
是
給
予
答
案
。
他
必
氯

信
任
團
體
，
讓
團
體
自
己
找
到
和
決
定
問
題
的
答
案
。
因
此
，
他
應
全
力
避
兔
與
他
人
份

意
見
爭
執
、
避
免
偏
袒
該
屬
意
於
某
一
方
，
避
免
割
斷
成
員
的
意
見
。
對
於
所
有
成
員
發

表
的
意
見
，
他
應
為
之
作
總
述
，
將
之
送
罔
團
體
，
讓
團
體
去
做
飼
斷
。

&
推
動
規
則
性
的
相
五
感
應
﹒
﹒
閻
健
討
論
主
持
人
謀
獲
遐
想
的
相
五
間
交
流
，
目
的

在
於
開
啟
大
家
的
潛
能
，
使
智
慧
能
作
創
意
的
對
流
。
間
體
討
論
主
持
人
維
持
規
則
性
的

相
五
感
廳
，
是
為
了
確
保
討
論
的
繼
續
，
方
向
朝
意
見
一
致
、
合
一
一
，
與
獲
得
綜
合
性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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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際
的
討
論
。
故
於
此
，
其
面
臨
兩
項
任
務
-
u
川
激
發
和
鼓
勵
自
由
表
達
;
山
為
整
個
團

體
的
能
力
而
實
行
克
制
和
管
制
。
以
上
所
提
的
管
制
和
疏
導
，
它
憫
的
方
法
做
起
來
頗
不

簡
單
，
主
要
的
重
點
是
要
在
自
由
和
紀
律
問
作
一
選
擇
，
但
叉
兩
者
都
想
耍
，
故
一
切
需

觀
主
持
人
的
技
術
、
經
驗
和
靈
敏
力
必
由
他
決
定
何
時
應
對
團
體
管
制
和
作
主
動
的
指
導

。
關
於
團
體
討
論
主
持
人
昕
使
用
的
管
制
和
疏
導
的
原
理
原
則
，
如
俯
推
動
團
體
討
論
一

大
項
內
有
詳
細
的
說
明
(
黑
幼
龍
，
一
九
七
五.• 

三
十
九
l

四
十
三
)
。

一
一
、
團
體
成
員
的
角
色

真
正
的
團
體
討
論
應
該
是
按
民
主
方
式
構
成
的
，
主
持
人
只
不
過
是
負
責
協
調
會
員

們
的
思
想
，
真
正
擔
任
思
想
工
作
的
是
會
員
，
作
最
後
決
定
的
是
會
員
，
主
詩
人
只
不
過

代
他
們
宣
佈
而
已
。
團
體
討
論
進
行
過
程
中
，
成
員
的
角
色
可
分
為
三
類

•• 

L

團
體
成
長

之
角
色
;
Z

適
應
工
作
的
角
色
;
&
個
別
的
角
色
。
前
二
者
是
積
極
的
，
對
團
體
討
論
目

標
之
達
成
是
有
貢
獻
的
;
後
者
是
消
極
的
，
會
阻
礙
團
體
討
論
之
進
行
。

L

團
體
成
長
的
角
色
•• 

其
目
標
在
於
維
持
團
體
的
結
合
與
協
助
會
員
們
的
共
同
合
作

仙
鼓
勵
者•• 

位
在
人
面
前
或
背
後
讚
個
鈞
、
接
受
其
他
會
員
的
意
見
，
用
點，頓
和
設
法

讓
他
人
發
言
等
。

山
和
一
萍
的
締
造
者
﹒
﹒
他
設
法
解
決
會
員
闊
的
意
見
不
合
，
常
以
幽
默
來
消
除
緊
張
的
場
面
。

間
教
率
專
家
•• 

他
注
意
阻
礙
團
體
功
能
發
揮
之
問
題
，
並
建
議
如
何
解
決
;
例
如•• 

「
說

們
休
息
一
會
兒
，
吃
點
或
喝
點
東
西
，
然
後
再
來
討
論
如
何
?
」
「
我
建
議
最
好
將
發
言

時
間
限
制
為
四
分
鐘
，
讓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機
會
發
言
，
好
嗎
?
」

之
適
應
工
作
的
角
色•• 

協
助
團
體
解
決
問
題
。

川
詢
問
者
.• 

他
時
常
徵
詢
資
料
，
把
各
人
的
意
見
和
說
明
弄
清
楚
。

叫
告
訴
者
•• 

他
根
攘
自
己
的
意
見
，
讓
他
人
獲
知
資
料
。
他
的
工
作
有
點
像
是
百

科
全
書
。叫

意
見
提
供
人.. 

他
對
大
多
數
問
題
都
表
明
自
己
的
看
法
，
並
設
法
使
團
體
同
意

他
的
看
法
。凶觀

察
者.. 

他
佇
細
地
研
夠
意
見
中
是
否
有
問
題
。
他
會
不
同
意
，
但
經
常
客
觀

地
不
同
意
。

、
叫
講
解
者•• 

他
總
述
其
他
會
員
的
意
見
，
經
常
檢
討
討
論
的
進
行
情
形
，
是
否
仍

與
原
問
題
有
關
聯
，
正
朝
何
方
向
走
等
等
。

附
和
諧
者.• 

他
會
為
不
同
意
的
意
見
努
力
研
擺
出
創
意
的
解
決
方
法
。
他
是
一
位

I

富
有
想
像
力
的
思
想
家
。

問
鼓
舞
者
:
他
經
常
提
出
新
觀
念
、
新
辦
法
和
新
活
動
。
他
設
法
以
新
事
物
鼓
舞

團
體
向
上
。

n
a個
別
的
角
色

•• 

偏
重
於
漏
足
做
人
的
自
私
和
需
要
，
會
造
成
團
體
的
分
裂
。

叫
出
風
頭
者•• 

他
大
聲
說
話
，
將
簡
單
的
提
議
、
反
對
意
見
等
戲
劇
化
，
以
吸
引

他
人
注
意
。

叫
譏
諷
的
不
同
意
者•• 

他
本
能
探
取
反
對
的
立
場
，
拒
絕
面
對
他
人
的
意
見
，
而

且
固
執
地
破
壞
團
體
的
合
一
。

間
侵
犯
者•• 

他
以
各
種
怪
方
法
對
他
一
人
攻
擊
，
諸
如
•• 

爭
執
、
尖
刻
的
笑
話
等
。

凶
暴
君•• 

他
不
斷
地
想
獲
得
權
威
，
喜
歡
發
號
施
令
，
想
法
讓
他
人
接
受
他
的
意

見
，
或
打
斷
不
許
他
人
發
言
。

剛
被
動
的
聆
聽
者•• 

事
實
上
他
什
麼
都
聽
不
見
，
什
麼
都
若
不
見
，
什
麼
都
不
說

，
什
麼
都
不
傲
，
經
常
什
麼
都
不
管
(
黑
幼
籠
，
一
九
七
五
•• 

五
O
l
五
四
)
。

很
顯
然
以
上
的
角
色
並
不
經
常
需
要
武
適
合
。
大
多
數
成
員
都
會
自
然
地
傾
向
某
幾

個
他
喜
愛
的
角
色
。
有
時
候
他
也
會
暫
時
地
選
擇
第
三
類
中
的
一
個
角
色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
身
為
團
體
討
論
的
主
持
人
如
能
知
悉
成
員
可
能
表
現
那
些
一
具
有
分
散
性
的
角
色
、
並
對
之

，
有
所
準
備
，
那
腹
團
體
的
討
論
成
功
機
會
將
會
大
得
多
。

-3。一

肆
、
如
何
推
動
團
體
討
諭

良
好
的
有
效
討
論

(
m
o
o
n
-
a
u
n
z
g
F
S
)

的
推
動
乃
建
立
在
以
下
各
項
基
礎
之
上
，

這
也
可
以
稱
之
為
團
體
討
論
的
基
本
原
理
原
則
﹒
-

L

主
持
者
要
有
能
力
使
成
員
們
對
討
論
有
興
趣
和
有
向
心
力
，
據
有
自
由
發
表
，
自

動
提
出
君
法
，
並
充
分
激
發
成
員
之
理
念
、
思
考
與
發
言
。

么
主
持
者
要
集
中
注
意
力
傾
聽
成
員
們
所
表
達
的
君
法
，
放
把
這
些
看
法
連
絡
、
分

類
與
綜
合
起
來
。
主
持
者
必
須
為
對
論
的
參
與
者
的
立
場
若
想
，
再
加
上
善
於
對
成
入
學

習
(
旦
旦
二
g

門
口
古
巴
共
同
要
注
意
的
課
題
加
以
運
用
。

a

主
持
者
必
讀
使
團
體
討
論
有
進
度
而
不
可
停
滯
在
同
一
課
題
太
久
而
生
乏
味
之
感

，
因
此
主
持
者
要
適
可
而
止
地
對
某
一
課
題
告
一
段
落
，
並
引
導
成
員
往
下
一
階
段
的
課

題
進
行
討
論
。



4
.
主
持
者
對
國
題
討
論
必
須
每
次
均
有
事
先
的
計
劃
或
準
備
，
這
種
計
劃
包
括
預
先

準
備
為
當
場
使
用
的
資
料
或
作
業
，
也
包
括
在
整
個
討
論
過
程
中
的
進
度
。
計
割
的
內
容

應
包
括
教
學
的
要
點
和
討
論
大
綱
，
要
清
晰
成
員
的
程
度
與
進
行
中
的
角
色
和
進
展
等
，

有
時
須
先
給
作
業
如
問
題
或
個
集
資
料
等
。
但
是
，
這
種
計
割
宜
以
有
彈
性
(
2
2戶
皂
呵

)
的
方
式
使
用
，
而
不
是
間
執
性
(
『
S
E
-己
的
按
例
行
事
。

a

主
持
者
要
熟
悉
團
體
成
員
的
姓
名
，
並
在
引
用
成
員
看
法
時
，
宜
稱
其
姓
名
並
加

以
接
納
叫
奎
利
法
。
除
了
熟
悉
成
員
之
姓
名
外
，
還
要
進
一
步
確
認
成
員
之
潛
在
感
覺
(

s
e

江
三
口
開
設
立
戶
口
凹
的
)
，
盡
豈
使
討
論
氣
氛
是
在
一
種
融
洽
、
趣
味
與
積
極
有
紋
中
進

行
，
不
宜
太
沈
悶
也
不
應
形
成
茶
會
(
門S
M
U
R
H『
)
，
相
當
程
度
的
嚴
肅
性
是
必
要
的
。

肉
，
趴
主
持
者
本
人
要
感
到
舒
適
而
有
信
心
，
放
能
接
納
成
員
不
同
的
看
法
，
不
宜
以
主

持
者
個
人
的
主
觀
感
受
衡
量
成
員
的
看
法
。
要
接
納
成
員
個
別
化
的
傾
向
，
但
對
其
謬
誤

之
處
仍
氯
技
巧
地
指
出
和
說
明
;
而
對
於
團
體
成
員
共
同
錯
誤
看
法
則
宜
以
一
種
比
較
扭

轉
或
閱
默
的
方
式
加
以
修
正
之
，
這
也
就
是
主
持
者
的
專
業
知
識
、
專
業
判
斷
以
及
專
業

自
我
使
用
的
表
現
。

正
主
持
者
對
特
殊
成
員
如
社
會
感
情
型
(
的o
n
E
m
g
o
民
O
S
H
H
M
甸
回
)
和
問
題
解
決

型
(
百
o
g
m
B
M
O
E
品

G
M
U
m
)
的
成
員
之
表
現
，
不
但
不
應
壓
制
反
而
要
以
接
納
和
支

持
並
甘
心
同
加
導
向
於
團
體
功
能
上
。

o
a主
持
者
在
團
體
討
論
過
程
中
要
善
作
「
段
落
結
語
」
(
門
口
口
口
戶
口
∞
宮
門
口
自
己
可
)
，

及
在
教
段
結
語
之
後
，
也
就
是
討
論
的
一
最
後
兩
三
分
鐘
，
要
作
總
結
(
口
呂
立

5

古
巴
)
，
使

討
論
內
終
與
結
果
能
任
何
每
一
成
員
所
確
認
、
參
考
或
遵
循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七

•• 

六
)
。

伍
、
從
現
有
的
經
騎
到
求
求
的
推
廣

閱
體
討
論
的
用
途
很
廣
，
也
適
用
於
不
同
的
領
域
和
不
同
的
對
象
。
不
論
那
一
種
團

體
討
論
，
→
般
被
認
為
要
具
有
的
功
能
是•• 

團
體
討
論
必
須
講
究
團
體
動
力

2
3
名

身
E
E
n
m
)理
論
的
運
用
、
團
體
成
員
間
的
主
動
(
戶
口
門
叩
門
帥
、
又
戶
。
口
)
，
以
及
有
紋
的
領
導

型
態

(
-
n
立

o
g
F
G
M出
口
叩
門
口
)
。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之
運
用
於
.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和
訓
蹺

，
已
被
說
資
為
一
種
最
具
放
能
的
芳
法
之
一
。
不
論
是
研
究
研
和
大
學
部
正
規
課
程
之
一
使

用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芳
法
，
或
是
在
職
訓
練
中
使
用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以
督
導
專
業
主
作
人

晨
，
乃
至
對
非
專
業
的
志
願
工
作
者
的
督
導
或
諮
詢
工
作
，
均
可
使
用
閣
總
討
論
教
學
法

，
以
提
高
功
欽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七
•• 

五
)
。

一
九
七
八
年
三
月
在
東
海
大
學
舉
行
的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會
議
，
會
中
分
組

討
論
第
二
組
「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與
督
導
」
一
組
的
討
論
結
果
，
呼
籲
社
會
工
作
各
有
關
貿

習
機
構
對
團
體
督
導
的
重
諷
。
分
組
討
論
第
三
組
「
在
職
訓
練
及
更
專
精
的
教
訓
練
計
劃

」
一
純
的
討
論
結
果
，
認
為
「
在
職
訓
練
宜
講
究
教
學
的
芳
法
，
且
須
與
一
般
大
專
院
校

較
正
規
教
育
中
的
理
論
介
紹
單
向
注
入
講

解
式
有
別
，
投
顧

及
工
作
者
或
成
人
學
習
的
心

理
特
質
，
以
講
究
款
栗
。
」
且
進
一
步
地
提
也
團
體
討
論

教
學
法
是
適
用
於
在
職
訓
練
的

方
法
之
一
。
於
分
組
座
談
，
第
三
組
「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及
督
導
」
'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
專
門
委
員
張
秀
卿
女
土
指
出.• 

「
常
發
現
在
職
訓
練
往
往
是
注
入
式
的
教
育
，
因
此
應
以

分
組
討
論
來
輔
助
學
一
兀
教
學
。
」
(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研
討
會
，
一
九
七
八
)

臺
大
社
會
系
副
教
授
廖
榮
利
先
生
很
按
其
多
年
的
教
學
經
驗
，
在
對
於
某
大
學
的
研

究
生
七
名
，
基
督
教
見
童
基
金
會
的
社
會
主
作
員
五
十
六
名
，
共
計
六
十
三
名
的
授
課
以

及
在
職
訓
練
課
程
中
，
完
全
採
用
遵
循
良
好
有
教
討
論
的
原
理
原
則
之
要
領
進
行
閱
體
討

論
。
其
更
進
一
步
所
傲
的
團
體
討
論
過
程
的
評
價
結
果
顯
示•. 

「
曾
參
與
筆
者
所
主
持
的
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連
續
十
四
次
至
十
六
次
者
六
十
三
人
中
，
對
於
團
體
討
論
的
評
價
是
偏

高
的
，
也
可
以
說
真
正
合
乎
理
論
架
構
來
從
事
團
體
討
論
的
教
學
法
在
臺
灣
社
會
對
大
專

學
生
是
可
運
用
並
且
是
有
紋
的
。
這
種
說
法
可
以
從
以
下
的
百
分
比
中
君
出
，
對
團
體
討

論
程
序
的
評
價
是
正
性
(
穹
的r
z
m
)的
(
包
括
稍
微
好
，
很
好
、
以
及
搔
端
好
三
項
在
內

) 
•• 

@
多
數
人
參
與
的
佔
六
O
﹒
三
二
%
;
@
積
極
的
佔
七
二
﹒
九
二
%
;
@
有
結
果
的

佔
四
二
﹒
八
五
%
;
@
非
批
評
怪
的
佔
四
二
﹒
八
五
%
;
@
接
納
的
佔
七
、
一
﹒
八
七
%
;

@
一
致
的
佔
五
六
﹒
四
六
%
;
@
切
題
的
佔
六
九
﹒
八
四
%
;
@
持
續
的
佔
六
二
﹒
丸
。

%
;
@
舒
服
的
佔
六
二
﹒
丸
。
;
以
及
@
有
趣
的
佔
七
四
﹒
二
九
%
。
在
這
十
項
中
有
七

項
被
認
為
好
的
人
幾
乎
佔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。
換
一
」
句
話
說
，
若
把
不
好
也
不
壞
的
(
大
多

在
二
O
%
左
右
)
，
加
在
一
起
，
可
以
說
百
分
之
八
+
品
到
九
十
的
受
試
者
均
認
為
團
體
討

論
教
學
法
至
少
是
不
壞
的
。
」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七•• 

八
)

一
九
七
八
年
的
中
學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會
議
，
會
中
分
組
座
談
，
第
一
組
「
社
會

工
作
品
只
需
要
何
種
訓
練
」
'
志
討
論
中
，
彰
化
基
督
教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部
主
任
王
玲
珍
女
士

稱•• 

「
(
對
於
實
習
學
生
的
督
導
)
我
們
(
彰
基
)
通
常
以
個
別
督
導
為
主
，
團
體
督
導

一 31 一



為
輔
。
即
指
定
一
資
深
工
作
貝
督
導
一
位
學
生
，
由
主
任
負
責
每
週
一
至
二
次
團
體
督
導

(
讀
書
討
論
會
、
個
案
研
討
會
)
。
」
文
稱
其
機
構
對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在
職
訓
練
芳
式

採
取
每
週
一
次
固
體
督
導
，
採
讀
書
討
論
會
、
個
策
研
討
會
之
性
質
(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
作
教
育
，
一
九
七
八
)
。
至
大
研
究
生
張
芝
蘭
小
姐
的
碩
士
畢
業
論
文
「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
機
構
符
導
方
式
之
研
究
」
結
果
指
出
•• 

「
目
前
我
國
各
有
關
機
構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學
生
的

質
習
期
間
，
實
習
機
構
主
要
是
以
何
種
方
式
來
督
導
實
習
學
生
呢
?
由
學
生
的
反
應
上
看

，
他
們
均
有
一
致
的
看
法•. 

認
為
以
『
餾
別
督
導
』
為
主
要
方
式
者
佔
五
六
﹒
一
二
心
佑
，
以

『
閻
健
督
導
』
為
主
要
方
式
者
佔
二
O
%
，
而
『
個
別
督
導
與
團
體
督
導
二
者
皆
有
』
者

佔
一
六
.
四
%
」
(
張
芝
崗
，
一
九
七
六
•. 

六
0
)

張
芝
蘭
小
姐
在
其
論
文
中
叉
指
出•• 

「
團
體
督
導
，
通
常
是
在
什
麼
情
況
下
舉
行
呢

?
有
四
四
﹒
四
%
的
實
習
督
導
者
罔
答
固
定
定
期
舉
行
，
有
二
七
﹒
八
%
者
罔
答
固
定
觀
賞
習

學
生
的
需
要
而
酌
情
安
排
，
而
有
一
六
﹒
三
%
者
認
為
是
從
未
使
用
團
體
督
導
。
」
「
在

那
些
使
用
過
團
體
督
導
方
式
之
實
習
學
生
的
看
法
中
，
團
體
督
導
討
論
的
情
境
主
要
如
何

呢
?
有
四
六
.
四
%
的
質
習
學
生
認
為
是
由
一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或
實
習
學
生
搜
集
資
料
，

口
頭
報
告
個
巢
，
然
後
大
家
參
與
意
見
。
有
二
六
﹒
七
%
者
認
為
主
要
是
討
論
有
關
個
察

處
理
的
程
序
及
行
政
問
題
。
有
一
三
﹒
三
%
者
認
為
主
要
是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的
督
導
者
報

告
有
關
工
作
的
各
種
注
意
事
項
。
有
六
﹒
七
%
者
認
為
團
體
主
持
人
權
威
地
控
制
接
個
會

議
發
言
的
時
間
與
機
會
。
文
有
六
﹒
七
%
者
認
為
是
淺
談
式
的
團
體
討
論
。
」
(
張
芝
蘭

，
一
九
七
六.• 

六
八
)

走
筆
至
此
，
筆
者
首
先
說
明
團
體
討
論
的
真
諦
，
以
及
如
何
有
放
地
運
用
原
理
原
則

推
動
團
體
討
論
。
且
更
進
一
步
地
指
出
，
運
用
團
體
討
論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之
教
學
是
有

其
特
殊
的
效
能
，
培
養
其
參
與
成
員
評
估
、
思
考
與
分
析
的
能
力
，
以
達
到
專
業
教
育
的

目
標
。
其
中
引
述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界
、
服
務
界
、
一
戰
育
界
，
以
及
新
進
一
代
的
專
家

、
學
者
、
研
究
者
的
呼
籲
與
研
究
，
指
出
運
用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
與
訓
練
的
可
貴
性
、
-
以
及
可
行
性
。
然
後
客
觀
地
提
出
，
團
體
討
論
目
前
在
國
內
逐
漸
被

使
用
的
現
況
。

分
析
以
上
各
專
家
、
學
者
、
研
究
者
所
言
及
研
究
，
展
墓
園
內
未
來
社
會
工
作
界
的
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之
推
動
，
以
下
幾
點
似
乎
可
作
為
今
後
社
工
界
探
用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
之
參
考
取
向
﹒
.

L

確
立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對
蔓
灣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的
重
要
地
位
﹒
﹒
大
致
說
來
，
運

用
團
體
討
論
法
於
社
會
工
作
的
教
學
，
已
被
國
內
社
工
行
政
界
、
學
術
界
、
服
務
界
認
為

可
行
。
且
於
實
際
的
實
施
上
，
也
的
確
已
有
有
心
人
士
在
逐
步
的
運
用
與
推
廣
中
。
可
是

，
美
中
不
足
的
，
一
般
以
為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是
為
輔
助
的
芳
法
。
今
後
，
國
內
的
社
工

界
應
可
更
堅
定
地
認
可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獨
立
性
作
業
的
有
致
性
，
使
其
能
發
揮
更
大
的

教
能
，
啟
發
社
工
界
學
生
、
服
務
人
員
的
潛
能
，
提
高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的
水
準
。

且
舉
辦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研
習
會.• 

依
現
況
而
言
，
大
多
數
的
間
體
討
論
似
乎
仍
停

留
在
個
人
的
口
頭
報
告
、
行
政
報
告
、
或
漫
談
之
上
，
不
能
具
有
結
構
、
嚴
草
地
遵
循
團

體
討
論
的
原
連
原
則
。
誠
如
研
究
生
張
芝
關
小
姐
所
說

•• 

「
實
質
上
，
漫
談
式
的
關
體
討

論
，
只
是
具
有
團
體
督
導
的
形
式
，
而
無
實
質
內
容
及
實
際
功
能
，
也
許
在
有
些
實
習
學

生
的
想
法
中
，
這
種
淺
談
式
的
團
體
討
論
不
能
稱
為
間
體
督
導
。
」
按
著
，
張
芝
蘭
小
姐

文
更
清
楚
地
說
明
•• 

「
木
了
解
團
體
討
論
的
意
義
與
功
能
、
討
論
的
程
序
、
以
及
討
論
主

持
人
或
成
員
之
間
的
角
色
與
職
責
，
易
流
於
只
具
有
其
形
式
，
而
無
實
質
的
存
在
。
」
(

張
芝
蘭
，
一
九
七
六
.• 

六
八
)
。
因
此
，
舉
辦
定
期
性
的
、
有
組
織
的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
研
習
會
，
真
確
把
握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，
乃
是
有
心
的
社
會
工
作
人
士
們
共
有
的
專
業
職

責
之
一
。

n
a鼓
勵
先
進
人
士
主
持
團
體
討
論
教
學
法
經
驗
研
究
或
心
得
的
發
展
，
以
﹒
為
後
進
人

士
昆
同
、
遵
循
、
改
進
之
參
考
。
為
國
內
社
工
界
專
業
教
育
文
發
展
與
成
長
立
下
可
承
先

啟
後
」
之
根
基
。

參
考
資
料.• 

L

黑
幼
龍
譯
一
九
七
五
團
體
討
論
|
|
領
導
人
材
訓
練
叢
書
之
一
。
墓
中
.. 

光

啟
出
版
社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
么
廖
榮
利
一
九
七
七
臺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「
教
學
方
法
」
探
究
。
人
與
社
會
，
第

四
卷
第
六
期
，
頁
一
、
B
e
t
-
0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
q

山
驚
聲
編
譯
文
庫
一
一
九
七
O
教
學
法
的
研
究
與
運
用
。
筆
北
.• 

驚
聲
文
物
供

應
公
司
民
國
五
十
丸
年

4

中
華
民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研
討
會
一
九
七
八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，
第
肆
號
，
直

五
四
1

一
二
五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
F
a張
芝
蘭
一
九
七
六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機
構
督
導
方
式
之
研
究

社
會
學
研
究
研
碩
士
論
文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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